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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权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经投”、“受让

方”）与亿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威投资”、“转让方”）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亿威投资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浙江经投出让其持有的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上市公司 ”、“目标公司”或“江海股份”）

170,13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02%（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 

2、截至本提示性公告披露日，亿威投资持有上市公司245,021,000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28.83%。 

3、本次权益变动后，浙江经投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国资委”）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4、本次权益变动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交易概况 

公司于2024年3月12日收到亿威投资通知，告知公司亿威投资与浙江经投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亿威投资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受让方出让其持有的

170,130,000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02%。 

截至本提示性公告披露日，亿威投资持有上市公司245,021,000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28.83%。 

本次权益变动后，亿威投资将持有74,891,000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8.81%。 

本次权益变动前，浙江经投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浙江经投将直

接持有上市公司170,13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02%。 

本次权益变动后，浙江经投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国资委将成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股份转让方 

1、亿威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亿威投资有限公司 

已发行股本 1 港元 

注册地址 7/F On Dak Industrial Bldg 2-6 Wah Sing St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方仁德 

企业类型 境外机构 

登记注册号 35961946-000-08-23-A 

主要经营业务 投资 

经营期限 长期 

成立时间 2005-08-05 

主要股东 Yeeb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通讯地址 7/F On Dak Industrial Bldg 2-6 Wah Sing St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2、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亿威投资的控股股东为Yeeb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二）股份受让方 

1、浙江经投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麻亚峻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 166 号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路 303 号浙江交通大厦 1716 

成立日期 1988-01-28 

营业期限 长期 

注册资本 293,72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42911803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 0571-88087298 

经营范围 

经济建设项目的投资、开发、经营，房地产的投资；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

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纺织原料，橡胶及制品，木材，胶合板，

造纸原料，矿产品，机电设备的销售；旅游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地下工程设备的制造、维修和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浙江经投控股股东为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浙江省国资委。浙江经投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3、浙江经投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浙江经投系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产业投资平台，主营业务为围绕

交通关联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投资业务。 

浙江经投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9.30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资产总额 534,680.78 525,015.62 361,151.90 272,232.78 

负债总额 72,861.61 72,880.68 74,069.01 14,545.08 

所有者权益总额 461,819.17 452,134.93 287,082.89 257,687.7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449,103.47 439,981.66 273,505.71 245,892.29 

资产负债率 13.63% 13.88% 20.51% 5.34% 

项目 2023年1-9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10,221.79 23,689.25 16,482.91 3,614.31 

营业成本 6,037.67 13,424.45 9,474.59 2,749.56 

利润总额 17,475.97 27,823.40 25,432.11 17,833.58 

净利润 16,714.53 26,249.15 23,664.00 17,710.5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52.10 24,253.70 22,362.23 17,739.45 

净资产收益率 3.60% 5.51% 8.18% 7.21% 

注1：2020年度和2021年度财务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2年度财务数据经中汇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2023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注2：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注3：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4 年 3 月 12 日，浙江经投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转让方：亿威投资有限公司（Billion Power Investment Limited） 

受让方：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二）转让股份的情况 

转让方拟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170,13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以

下简称“目标股份”），占截至 2024年3月 11日目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数的约 20.02%。

于过渡期内，若目标公司以送红股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或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则

转让方应将目标股份相应派送的股份作为目标股份的一部分一并过户予受让方，受让

方无需就获得该等派送股份支付任何对价。 

“过渡期”指自本协议签署日（含该日）起至过户完成日（不含该日）止的期

间；“过户完成日”或“交割日”指过户完成之日，即全部目标股份经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受

让方经中登公司登记成为目标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之日；“过户完成”或“交割”指

转让方及受让方根据本协议完成全部目标股份在中登公司的过户登记手续，受让方经

中登公司登记成为目标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交易日”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股票市场正常开市交易的任何一天。 

（三）转让对价 

每一股目标股份的对价为人民币 19 元，目标股份转让对价合计为人民币

3,232,470,000 元（以下简称“转让对价”），每一股目标股份的对价不低于本协议签

署日前一交易日目标公司股票收盘价的 90%。 

（四）交割及付款安排 



1. 双方应相互配合，于本协议签署日后的 3 个交易日内与监管银行（指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共同签署资金监管协议并开立共管账户（指受让方在监管银

行开立的、根据本协议和双方与该行签署的资金监管协议的条款和条件由双方共同控

制的银行账户）。 

2. 受让方应在：（1）共管账户开立完成后的 3 个交易日内，向共管账户存入相当

于全部转让对价的 10%的资金；并在（2）深交所就本次交易出具《上市公司股份协议

转让确认书》或类似文件后的 3 个交易日内将全部转让对价的剩余部分存入共管账户。

在转让方根据下述第 5 项的约定足额收到全部转让对价前，未经双方共同同意，共管

账户的资金不能用于任何其他用途或进行任何对外支付。 

3. 在转让方先决条件及受让方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依据其性质需在过户完成日满

足的除外）或根据约定被相关方豁免之日当日，双方应共同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将所

有目标股份过户登记于受让方 A 股证券账户的相关登记手续。自过户完成日（含该日）

起，受让方即成为目标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根据目标公司章程和中国法律规定享有

并承担目标公司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4. 转让方应在过户完成日后尽快根据适用法律和本协议自行或促使他方向适用的

政府机构办理并取得所需的下列备案和登记，受让方应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予以配合：

（1）转让方应尽快促使目标公司向对目标公司有管辖权的外管局和/或外管局指定的

目标公司开户商业银行（如适用，以下统称“外管局”）递交申请，在外管局就本次

交易进行登记并取得外汇业务登记凭证（或类似凭证）（以下简称“外汇登记”）；

及（2）转让方应尽快就其因本次交易根据中国法律所应缴纳的税款向目标公司所在地

具有管辖权的中国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并自行或协助受让方从税务机关处取得《对外

支付税务备案表》或类似文件（以下简称“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 

5. 在交割完成且完成外汇登记并取得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后的 3 个交易日之内，

受让方应配合转让方指示监管银行将共管账户内的全部对价以人民币形式划转并解付

至转让方用以接收转让对价的人民币专用银行账户。“转让对价支付日”指受让方依

据本协议前述约定自共管账户向转让方指定账户足额支付全部转让对价之日。 

6. 转让方先决条件 



转让方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向受让方转让目标股份并配合受让方办理目标股份的

过户手续的义务以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转让方豁免（但其中第（1）至（4）项

不可被豁免）为前提： 

（1）转让方唯一股东 Yeeb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的股东已经适当批准

转让方出售目标股份（以下简称“股东大会批准条件”）； 

（2）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

经批准受让方受让目标股份（以下简称“国资审批条件”）； 

（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下属机构已经完成了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

者集中审查，不禁止双方实施本次交易（以下简称“经营者集中审批条件”）； 

（4）深交所已就本次交易出具《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书》或类似文件； 

（5）受让方已经按照本协议约定向共管账户存入了全部转让对价，并向转让方提

供了相应的银行付款凭证复印件； 

（6）截至过户完成日，受让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是真

实、准确、完整且不具有误导性的，如同该等陈述与保证是在并且截至过户完成日，

基于过户完成日存在的事实和情形作出的。 

7. 受让方先决条件 

受让方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自转让方受让目标股份并配合转让方办理目标股份的

过户手续的义务以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受让方豁免（但其中第（1）至（4）项

不可被豁免）为前提： 

（1）转让方唯一股东 Yeeb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的股东已经适当批准

转让方出售目标股份； 

（2）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

经批准受让方受让目标股份； 

（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下属机构已经完成了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

者集中审查，不禁止双方实施本次交易； 

（4）深交所已就本次交易出具《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书》或类似文件； 



（5）目标公司股票未被深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6）截至受让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共管账户存入全部转让对价之日，如果目标公

司已经披露了 2023 年年度审计报告的，该等审计报告中不存在目标公司聘请的审计机

构无法表示意见、发表否定意见或者保留意见的情况； 

（7）截至交割日，转让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是真实、

准确、完整且不具有误导性的，如同该等陈述与保证是在并且截至交割日，基于交割

日存在的事实和情形作出的。 

（五）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1.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 若出现下述情形的，本协议可以在交割日前终止或解除： 

（1）双方一致同意解除； 

（2）受让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配合开立共管账户和/或及时、足额地将转让对

价存入共管账户，且逾期超过 10 个交易日，则转让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但转让方

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受让方出现前述情形的除外； 

（3）转让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配合开立共管账户，且逾期超过 10 个交易日，

则受让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但受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转让方出现前述情形的

除外； 

（4）受让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配合向深交所申请办理本次交易的确认手续，且

逾期超过 10 个交易日，则转让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但转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

受让方出现前述情形的除外； 

（5）转让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配合向深交所申请办理本次交易的确认手续，且

逾期超过 10 个交易日，则受让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但受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

转让方出现前述情形的除外； 

（6）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未能在最终截止日（指本协议签署日后第 120 个自然

日，或双方届时另行协商同意并书面确认的任何较晚的日期）前全部满足或被有权豁

免方豁免，则任何一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但如果该等先决条件未能满足系由一方

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导致的，则该方不得根据本第（6）项终止本协议；为避免疑问，因



为股东大会批准条件、国资审批条件、经营者集中审批条件未能在最终截止日前达成

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前提是该方已按照本协议约定尽力促使相关条

件满足； 

（7）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未配合另一方

办理目标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且逾期超过 10 个交易日，则守约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

议。 

（六）特别条款 

1. 董事更换安排 

转让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自身或促使其提名或推荐的董事在转让对价支付日当日

向上市公司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以下事项： 

（1）提名浙江经投推荐的人士作为董事候选人，以填补转让方所提名或推荐的董

事辞任后的空缺董事席位； 

（2）提议召开股东大会补选上述浙江经投推荐的董事候选人。 

转让方应促使其提名或推荐的上市公司董事在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事项时投赞成

票。 

董事会会议结束后，转让方将立即促使其提名或推荐的上市公司董事向上市公司

提交辞呈，辞去其在上市公司担任的董事职务（但为选举新董事之目的，根据适用法

律、目标公司章程及深交所监管要求，相关董事辞呈需要在该临时董事会召开前提交

的除外）。转让方同意将以其届时所持上市公司剩余股份的全部表决权，在股东大会

上投票支持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提名的浙江经投所推荐董事候选人。 

2. 转让方同意并承诺，转让对价支付日后，若转让方拟向非转让方关联方的受让

方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拥有的全部或部分剩余目标公司股份，受让方应按照本协议

约定的方式享有优先购买权。 

3. 转让方进一步同意并承诺，转让对价支付日后且在受让方为目标公司第一大股

东期间，转让方不会谋求、也不会与其他人士共同谋求或协助其他人士谋求目标公司

的控制权。 



4. 过渡期内，转让方及其提名或推荐的董事应促使目标集团按照符合以往惯例的

方式正常开展其业务，不得利用其第一大股东地位和表决权促使上市公司做出损害上

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或者做出不符合上市公司以往经营惯例的行为，并将投

票反对其合理判断认为将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议案，不得利用其第一大股

东地位和表决权从上市公司或利用上市公司谋求不当利益。 

5. 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间内，转让方不得出售、处置上市公司股份（但根据本协议

约定向受让方出售目标股份除外）或在目标股份上设立任何权利负担或订立采取任何

上述行动的任何协议或承诺。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 

截至本提示性公告披露日，亿威投资持有上市公司245,021,000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28.83%。 

本次权益变动后，亿威投资将持有74,891,000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8.81%。 

本次权益变动前，浙江经投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浙江经投将直

接持有上市公司170,13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02%。 

本次权益变动后，浙江经投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国资委将成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五、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后，浙江经投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国资委将成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最终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权益变动的实施需取得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次交易的批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审

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确认后，才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本次交易的

合规性确认。上述审批及确认是否可以通过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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